
专题四 切实履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

一、政策背景

2018 年 6 月 30 日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出台《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

的指导意见》。

首次明确界定国有金融资本的概念与范

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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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对国有金融资本实行集中统一授权管理，压实了财政部门的管

理责任，有效解决了长期以来存在的“九龙治水”问题。

国有金融资本属于全民所有，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

国务院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

授权财政部履行出资人职责

国有金融资本 地方国有金融资本

授权地方财政部门行使出资人职责

地方政府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

财政部 各级财政部门

制定全国统一的国有金融资本

管理规章制度。

享有参与重大决策、选择管理

者、享有收益等出资人权利。

组织实施基础管理、经营预算、

绩效考核、负责人薪酬管理等

工作。

享有参与重大决策、选择管理

者、享有收益等出资人权利。

明确国务院授权财政部履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，地方政府授

权地方财政部门履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。各级财政部门承担履

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的主体责任，也可根据实际需要分级分类委

托其他部门、机构管理国有金融资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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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履职情况

——推进国有金融资本集中统一管理

——完善国有金融监管制度体系

省政府授权省财政厅履行出资人职责以来，省财政厅不断加强国有金融资本

管理制度建设。

在完善法人治理方面，出台了国有股权董事、外派监事和总会计师管理，职

业经理人管理，机构设置和人员管理，工资决定机制，薪酬管理，国有股权董事考

核评价，国有股权董事薪酬管理，负责人履职待遇和业务支出管理，省农担绩效

评价等9项制度；

在加强运营管理方面，出台了出资人权责清单、重大决策专家咨询、重大事

项报告、备案规范、投融资及担保管理、发行债券管理、法律纠纷管理、违规经营

投资责任追究、所属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等9项制度。

通过建章建制不断健全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“四梁八柱”，进一步完善国有

金融资本管理制度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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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，省政府授权省财政厅履行国

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的企业共10家

按照省委、省政府《关于完

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实施意

见》，经省政府批准，省财政厅

制定了《省直金融企业划转工作

实施方案》。

明确省政府授权省财政厅

集中统一履行省属国有金融资

本出资人职责，原由省国资委管

理的省属金融企业划转至省财

政厅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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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增强国有金融企业资本实力

2019 年，省财政厅出资 24.5 亿元参与吉林银行增资扩股，募集资金全部用于

补充资本，吉林银行资本实力进一步增强，资产质量进一步提升，可支持新增信贷

投放1100亿元。

2020 年，通过国有金融资本经营预算补充省属金融企业资本金 5355 万元，增

强省属国有金融企业防风险能力，有效支持省内实体经济发展。

——深入摸排金融风险

对省属金融企业开展风险排查，对发现的问题要求企业进行整改，并对存在

风险提出应对预案。对出资企业开展财务清查，核实企业固定资产、流动资金和

债权债务，对金融风险做到心中有数。

按照国家要求对出资企业开展产权登记，建立健全国有金融资本统计监测制

度，加强出资企业国有产权流转管理，及时、全面、准确反映国有金融资本产权变

动情况。

——推进企业完善公司治理

组织出资企业统一修订章程，健全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，明确和规范重要

事项决策流程，对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内容进行修改，确保修订后的章程合法

合规、严谨规范、完整详实，契合公司发展需要。

向部分出资企业派出国有股权董事参与公司治理，建立股权董事制度，发挥

股权董事参与公司决策监督积极作用，逐步完善企业公司治理机制。

——加强国有企业党建管理

进一步理顺省属国有金融企业党建管理体制机制，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

司治理统一起来，规范党委参与重大决策的内容和程序，加强领导班子和人才队

伍建设，科学培养德才兼备的优秀管理人员，切实落实全面从严治党“两个责任”，

压紧压实国有金融机构党委主体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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